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江苏通

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

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认真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

独立的立场，对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与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接受金融服务的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1、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

融机构，公司与其签署《关于接受金融服务的框架协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

有利于公司借助关联方专业金融平台优势，保障经营资金需求，确保生产经营正

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有任何影响。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与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接受金融服务的框架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经审阅张高荣先生、蒋洁华女士个人履历和就任职相关问题向其他董事

进行了询问，未发现其有《公司法》146 条规定的情况，也未发现其有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内，或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未满

两年之现象。张高荣先生、蒋洁华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2、本次聘任张高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蒋洁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所聘任的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具有多年的相关工作经验，教育背景

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职务。 

综上所述，我们基于独立判断，同意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副总经理

和财务总监的聘任。 

（以下无正文） 

  



 



 

 

 

 

 

 

 

 

 

 

 

 

 

 

 

 

 

 

 

 

 

 

 

 

 

 

 

 

 



 

 

 

 

 

 

 

 

 

 

 

 

 

 

 

 

 

 

 

 

 

 

 

 

 

 

 

 

 


